
 

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102 年 12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04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09 月 1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促進本校發展及提昇學術研究
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得依本辦法向校務及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提
出申請，每位教師每年以申請一件校內專題補助研究計畫為限，以補助
新臺幣五萬元為上限。 
前項申請須提報本校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適用補助對象如下： 
一、 當年度已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但未獲補助者。 

二、 當年度已申請其他機關專題研究計畫但未獲補助者。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之經費限以下用途： 

一、 執行計畫所需兼任助理或工讀生之人事費。 
二、 執行計畫所需差旅費或出席國內外研討會之相關費用。 
三、 執行計畫所需其他費用：如耗材、文具、問卷調查費、印刷費、資

料檢索費或其他雜支等。 
前項各款經費之編列與核銷，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申請人應檢附計畫書（含各項經費支用明細）提出申請，受理時間依年
度公告辦理；執行期限為當年之八月一日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不得
延期。 

第五條 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並於下列兩項規定
中擇一執行： 
一、 於執行期限屆滿翌日起三年內向研發處提交以下成果之一： 

(一) 以獨立作者、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於具匿名審查之校外
及校內補助學術期刊論文抽印本或影本一篇，該期刊論文並
應加註「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二) 具有 ISBN 之專書或專書篇章，該專書或專書篇章並應加註
「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三) 專利證明（南華大學為專利所有人）。 
二、 於執行計畫期限內，輔導本校大學部學生「通過」科技部補助大

專學生研究計畫案一件。 

三、 於執行計畫期限內，輔導本校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案一件及完成發表研討會論文一篇，應加註「南華大
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未完成前項規定各款之一者，應返還已支領之補助款。 
第六條 計畫於執行期間，遇主持人變更或離職情事時，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 申請變更主持人：由變更後之主持人接替原主持人執行計畫，並
依規定辦理後續經費核銷及結案事宜。變更後主持人需符合第二
條之規定，並通報研發處備查。 

二、 主持人離職時，可擇以下方式之一辦理： 
(一) 依前款申請變更主持人之規定辦理。 
(二) 申請撤銷計畫，並返還已支領之補助款。 

第七條 本辦法補助案件所需之經費，由研發處預算編列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由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